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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說明 
 

Q1：計畫目標？ 

A1：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學以致用及提高

就業率，為吸引學生接受專科教育、扶助弱勢專科學生及提升專科畢

業生投入就業職場，規劃自 106 學年度以 13 所專科學校專四及專五

學生小規模試辦；107年度擴大至大學校院附設五專部學生。 

Q2：推動重點？ 

A2：鼓勵學校引進企業資源，共同培育產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由企業提

供學生在校期間(非實習期間)每月至少6仟元生活獎學金及畢業後正

式職缺，本部則補助專四及專五就業獎學金(就讀學校之學雜費)。 

Q3：預期成效？ 

A3：(1)促進經濟弱勢學生翻轉未來，落實社會正義 

減輕學生就學負擔或申請就貸畢業後還款壓力，能夠安心向學，使

弱勢學生獲得階層流動機會，促進翻轉未來，落實社會正義。 

(2)與企業共同培養產業需求人才，縮短學用落差 

透過本方案讓五專生畢業後立即投入就業，同時引導學校建立完善

就業輔導與媒合機制，與企業共同培養產業需求人才，縮短學用落

差。 

 

貳、學校申請部分 
 

Q1：申請單位？ 

A1：本部主管之國立、私立五年制專科學校，並於 107學年度起擴大至設

有五專部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Q2：補助對象與年限？ 

A2： 

(1)經學校甄選通過且已獲得企業承諾給予在校期間(非實習期間)每月至

少 6仟元生活獎學金及畢業後正式職缺，並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之

專四或專五學生(非實習期間不得要求學生赴企業實習)。 

(2)企業提供學生第 1年(非實習期間，例如專四)每月至少 6仟元之生活

獎學金及第 2年實習期間(實習期間，例如專五)給予基本工資以上之

實習津貼，本部則補助 2年就業獎學金，學生畢業後並應就業 2年。 

(3)企業提供學生 1年實習期間(實習期間，例如專五)基本工資以上之實

習津貼，本部則補助 1年就業獎學金，學生畢業後並應就業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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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於護理類科需至醫院針對基本護理、內科、外科、產科、兒科、精

神及社區實習等項目進行實習，前開各類實習多無法於同一醫療機構

完成，一般學校會安排至不同醫院以利完成所有實習項目，另學校需

要支付經費給予醫療機構，學生並無法取得實習津貼。考量兼顧護理

科經濟弱勢與成績優異學生參與本方案之機會，該類科學生於在校期

間或實習期間如能獲得醫療機構每學年提供至少 12萬元之生活獎學

金，本部則補助 1年就業獎學金；2年獲得 24萬之生活獎學金，本部

則補助 2年就業獎學金。 

Q3：申請時間？ 

A3：計畫提報時間依本部規定期限前函送公文及一式 2 份計畫書(含學校

與企業之合作意向書、執行成果及電子檔)向本部申請補助。 

Q4：學校如何推動？ 

A4：(1)請學校各科積極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尋求企業提供學生在校期間

生活獎學金，以及畢業後正式職缺。 

（2）學校應訂定甄選受補助學生之相關規定︰包括申請對象、申請方

式、審核基準、程序、時間、親師宣導、就業輔導、就業媒合及

就業追蹤等機制），上網公告，並積極向企業爭取，協助受補助學

生獲得適當之就業待遇及福利。 

(3)辦理親師座談會並向國中端宣導。 

Q5：學校如何甄選受補助學生？ 

A5：(1)學校應訂定甄選受補助學生之相關規關規定︰包括申請對象、申

請方式、審核基準、程序、時間等。 

(2)學校甄選受補助學生應以經濟弱勢學生與成績優異者為優先考量。 

Q6：學校應與受補助學生簽約？ 

A6：（1）學校應於本部核定後，與受補助學生簽署就業意願書。 

（2）就業意願書應記載受補助學生姓名、科別、受領補助款起迄時間、

就業年限、違反約定喪失受領補助款之權利、償還補助款之條件

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人負連帶責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事

項。 

Q7：如何補助學生？已申請學雜費減免或產學攜手專班的學生是否能參與

本計畫？ 

A7：於學期註冊時由學校逕予減免，但第 1學期得於本部核定補助款後撥

付受補助學生；已申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或領有產學攜手專班計

畫補助之學生，得就扣除學雜費減免或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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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學生無法參與本計畫，是否應追回補助款？ 

A8：若求學期間受補助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受領就業獎學金，

並償還已受領之就業獎學金。 

（1）因轉學、轉科且經學校輔導仍無法延續參與計畫或放棄、被勒令

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輟學。 

（2）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致喪失參與計畫之資格。 

（3）畢業後 1年內未就業。 

受補助學生畢業後連續就業未滿受補助年限者，應依其未就業之

月數比例償還補助款；不滿 1月者，以 1月計。 

Q9：學生因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參與本計畫，是否應追回補助款？ 

A9：學生有下列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參與本計畫，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

或免履行就業義務： 

（1）因死亡者、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

作，經衛生福利部新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以上層級，開立

認定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證明者。 

（2）或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經學校實訪查證，由

學校報本部核定者，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或免履行就業義

務： 

Q10：當學生無法參與本計畫且需要繳回補助款時，學校要負責追繳補助

款？ 

A10：是的，本案申請及補助單位為學校，因此，應由學校負責協助追繳

學生應償還之補助款。 

Q11：學校申請計畫之審查作業？ 

A11：由本部依學校函報申請計畫書之內容完整性、執行可行性及預期效

益等予以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 

Q12：申請計畫之審查項目？ 

A12：學校訂定甄選受補助學生之相關規定、就業輔導、就業媒合、就業

追蹤及企業生活獎學金額度等項目。 

Q13：何時請領補助款？如何請款？ 

A13：本案補助款依學期撥款，請學校依本部規定時間(每年 11月及 5月)

備文掣據連同核銷一覽表 1式 2份及合約影本(含電子檔)1份，於每

學期報本部請領補助經費 (若學生全學期校外實習-本部只補 4/5 之

雜費)。 

Q14：本案之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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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 (配合申請下學年度計畫報部)，將受補助

學生名冊、執行成果及相關資料送本部存參。 

（2）執行成效良好學校，本部得予獎勵；對於優秀企業，本部得頒 

     發獎狀。 

Q15：企業提供學生在校就學期間(含非實習期間及實習期間)生活獎學

金，每學期至少應提供幾個月？ 

A15：企業提供學生在校就學非實習期間生活獎學金，每學期至少應提供 4

個月，每月至少 6仟元；實習期間則每月應提供基本工資以上之實習

津貼。提供護理科學生在校期間或實習期間每學年提供至少 12萬元之

生活獎學金，本部則補助 1年就業獎學金；2年獲得 24萬之生活獎學

金，本部則補助 2年就業獎學金。 

Q16：如企業所提供之職缺為海外就業機會，學生是否仍具有申請本計畫

補助經費之資格？ 

A16：如企業所提供之職缺為海外就業機會，學生仍具有申請本計畫補助 

      經費之資格。 

Q17：企業提供之正式職缺如何界定？ 

A17：企業提供之正式職缺，係指工作與薪資待遇、福利等勞動條件均與

正式員工相同。 

Q18：企業若倒閉畢業生是否需賠該企業生活獎學金？ 

A18：若因企業倒閉致學生無法於原提供生活獎學金之企業完成就業義

務，係非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學生應不需理賠企業所提供之生活

獎學金，但仍應依受領本部就業獎學金之期間完成就業之義務。 

Q19：畢業生若中途轉換工作，須幾年內完成 2年就業義務？ 

A19：畢業生若因中途轉換工作，考量尋職所需時間，受領補助學生就業

義務為 2年者，應於 3年內完成就業 2年之義務；若就業義務為 1

年者，應於 1年 6個月內完成，以此類推。 

Q20：企業提供學生 2年補助，但合約要求簽約 2年以上就業義務？ 

A20：請學校務必為學生與企業端合約內容之權益與義務進行瞭解與把

關，參與本部補助計畫者，企業提供 2年獎學金，學生就履行 2年

就業義務，至於當義務履行完畢後，企業願意繼續留任，畢業生也

願意持續在該企業就業，就回歸勞雇關係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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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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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 1 月 9 日 
 



壹、政策說明 
Q1：計畫目標？ 

A1：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學以致用及提高就業率，為吸引學生

接受專科教育、扶助弱勢專科學生及提升專科畢業生投入就業職場，規劃自 106 學年度

以 13所專科學校專四及專五學生小規模試辦；107年度擴大至 45所大學校院附設五專部

學生。 

Q2：推動重點？ 

A2：鼓勵學校引進企業資源，共同培育產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由企業提供學生在校期間(非

實習期間)每月至少 6仟元生活獎學金及畢業後正式職缺，本部則補助專四及專五就業獎

學金(就讀學校之學雜費)。 

Q3：預期成效？ 

A3：(1)促進經濟弱勢學生翻轉未來，落實社會正義 

減輕學生就學負擔或申請就貸畢業後還款壓力，能夠安心向學，使弱勢學生獲得階層

流動機會，促進翻轉未來，落實社會正義。 

(2)與企業共同培養產業需求人才，縮短學用落差 

透過本方案讓五專生畢業後立即投入就業，同時引導學校建立完善就業輔導與媒合機

制，與企業共同培養產業需求人才，縮短學用落差。 

 

參、學生部分 
 

Q1：我要向哪那個單位提出申請？ 

A1：向就讀日間部之五年制專科學校(或附設專科部)申請。 

Q2：學生申請資格？ 

A2： 

(1) 於專三時依學校規定申請，經學校甄選通過且獲得企業承諾提供在校期間(非實習期間)

每月至少 6仟元生活獎學金及畢業後正式職缺，並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之本國籍專四或

五專學生(非實習期間學校不得要求學生赴企業實習)。經學校甄選通過且已獲得企業承諾

給予在校期間(非實習期間)每月至少 6仟元生活獎學金及畢業後正式職缺，並與學校簽署

就業意願書之專四或專五學生(非實習期間不得要求學生赴企業實習)。 

(2)企業提供學生第 1年(非實習期間，例如專四)每月至少 6仟元之生活獎學金及第 2年實習

期間(實習期間，例如專五)給予基本工資以上之實習津貼，本部則補助 2年就業獎學金，

學生畢業後並應就業 2年。 

(3)企業提供學生 1年實習期間(實習期間，例如專五)基本工資以上之實習津貼，本部則補助

1年就業獎學金，學生畢業後並應就業 1年。 

(4)由於護理類科需至醫院針對基本護理、內科、外科、產科、兒科、精神及社區實習等項目

進行實習，前開各類實習多無法於同一醫療機構完成，一般學校會安排至不同醫院以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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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有實習項目，另學校需要支付經費給予醫療機構，學生並無法取得實習津貼。考量兼

顧護理科經濟弱勢與成績優異學生參與本方案之機會，該類科學生於實習期間如能獲得醫

療機構每學年提供至少 12萬元之生活獎學金，本部則補助 1年就業獎學金； 2年獲得 24

萬之生活獎學金，本部則補助 2年就業獎學金。 

Q3：何時開始申請補助經費？ 

A3：專四或專五學生，於學期註冊時由學校逕予減免學雜費補助款，但受補助第 1學期學校得

於本部核定補助款後，撥付受補助學生。 

Q4：我要和學校簽約？ 

A4：(1)受補助學生應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 

(2)就業意願書應記載受補助學生姓名、科別、受領補助款起迄時間、就業年限、違反約

定喪失受領補助款之權利、償還補助款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人負連帶

責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事項。 

Q5：我參與計畫應盡的義務？ 

A5：若受補助就業獎學金 2年者，畢業後應就業 2年；受補助就業獎學金未滿 2年者，應按補

助期間比例履行就業義務。 

Q6：我畢業後有兵役如何就業？ 

A6：具有兵役義務者，其就業期間之採計得配合役期延後至退役後。 

Q7：我要和企業簽約？ 

A7：視企業需要，惟學校應向企業爭取協助受補助學生獲得適當之就業待遇及福利。 

Q8：若我在求學或工作期間時，無法持續參與本計畫是否要賠償？ 

A8：若在求學期間受補助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受領就業獎學金，並償還已受領之就

業獎學金。 

（1）因轉學、轉科且經學校輔導仍無法延續參與計畫或放棄、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

無故輟學。 

（2）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致喪失參與計畫之資格。 

（3）畢業後 1年內未就業。 

 (4) 受補助學生畢業後連續就業未滿受補助年限者，應依其未就業之月數比例償還補助

款；不滿 1月者，以 1月計。 

Q9：若因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參與本計畫，是否要繳回補助款？ 

A9：若學生有下列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參與本計畫，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或免履行就業義務： 

（1）因死亡者、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經衛生福利部新

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以上層級，開立認定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證明者。 

（2）或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經學校實訪查證，由學校報本部核定者，

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或免履行就業義務。 

Q10：若我因故辦理轉學，該如何延續本計畫？ 

A10：受補助學生於就學期間因故辦理轉學，得向原學校申請輔導銜接至轉入學校繼續參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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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並由轉入學校通報本部。 

Q11：我若延畢未能如期畢業，是否應至企業就業？ 

A11：建議學校協助與企業協商讓學生利用工作之餘或固定時間返校補修學分，以順利完成學

業取得畢業證明。 

Q12：企業倒閉我是否需賠該企業生活獎學金？ 

A12：若企業倒閉致學生無法於原提供生活獎學金之企業完成就業義務，係非可歸責於學生之

事由，學生應不需理賠企業所提供之生活獎學金，但仍應依受領本部就業獎學金之期間

完成就業之義務。 

Q13：我畢業後就業因中途轉換工作，須幾年內完成 2年就業義務？ 

A13：若因中途轉換工作，應於 3年內完成 2年就業義務。 

Q14：如企業所提供之職缺為海外就業機會，我是否仍具有申請本計畫補助經費之資格？ 

A14：如企業所提供之職缺為海外就業機會，學生仍具有申請本計畫補助經費之資格。 

Q15：企業提供之正式職缺為何？ 

A15：企業提供之正式職缺，係指工作與薪資待遇、福利等勞動條件均與正式員工相同。 

Q16：學生若有偽造、不實情事或未履行就業意願書之約定會如何？ 

A16：受補助學生經查有偽造、不實情事或未履行就業意願書之約定，學校會撤銷補助資格並

且追繳所請領的補助款；涉及刑事責任者，將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